《厦门市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安全生产纳管办法（修订稿）》起草说明
（2025年3月）
一、文件修订背景

2021年市政府出台《厦门市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安全生产纳管办法》（厦府办规〔2021〕14号），加强全市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安全生产管理，现文件已实施近三年，有效期将至。由市政府牵头，市住建局会同市应急局认真总结三年来纳管经验，起草了《厦门市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安全生产纳管办法（修订稿）》，（以下简称《纳管办法（修订稿）》）。
 二、主要修订内容

《纳管办法（修订稿）》修订内容涉及六个部分，分别为总则、主体责任、属地监管职责、部门职责分工、纳管工作程序、惩处与考核及附则。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总则。一是增加了临时建设工程依据《厦门市临时建设批后监管工作规程》等相关规定进行监管。二是修改了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的“专职安全监管员巡查为主，公众参与为辅”的安全生产监管原则。三是增加了区级政府负属地责任、镇（街）负监管责任、村（居）负督促落实责任、建设单位或者业主、生产经营单位负主体责任。

第二部分主体责任。一是增加了工业厂区、学校、医院等特定区域内小散工程或者零星作业，建设（代建）单位或者业主应当配合辖区镇（街）纳管工作。二是增加了社区或者物业小区可委托建立单位对小散工程进行工程监理，增强预防和控制事故的能力。三是增加了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作为建设（代建）单位或者业主的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应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加强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的安全生产纳管工作。四是增加了鼓励购买施工安全生产责任险，增强生产经营单位、建设单位抵抗施工安全风险能力，减少发生安全事故后的民生赔偿纠纷。

第三部分属地监管职责。一是增加了区政府负责全面落实机构、制度、经费、执法、平台（巡查系统）“五项保障”，为区级、镇（街）明确纳管工作的具体内容和工作重点。二是增加了可以通过向物业服务等第三方服务企业购买服务方式，扩大了镇（街）购买技术服务力量范围。三是删除了村（居）纳管职责，确实为基层网格人员减负。
第四部分部门职责分工。增加了各区根据实际建立各自的日常巡查系统，通过信息化手段加强日常安全巡查。
第五部分纳管工作程序。一是增加了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实行信息登记、日常巡查、执法处置及完工核销“四个环节”纳管工作流程。二是增加了项目完工后，巡查人员应督促指导建设单位或者业主办理完工核销。日常巡查中，巡查人员也可根据现场项目完工情况及时进行完工核销。
第六部分惩处与考核机制及附则。一是增加了物业管理区域内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安全生产纳管工作情况纳入物业服务企业年度星级评价内容，有利于调动物业服务企业纳管积极性。二是增加了区政府制定实施细则，进一步明确区级部门职责分工，定期例会、会商研判、执法处置等工作机制。

三、重点说明事项
1.关于政策的延续性。《纳管办法（修订稿）》基本延续了原《纳管办法》主要内容，并在巩固提升三年来的纳管成果基础上，总结三年来纳管经验，增加了区级属地、镇（街）监管、村（居）督促落实、建设单位主体“四个责任”，纳管信息登记、日常巡查、执法处置及完工核销“四个环节”，落实机构、制度、经费、执法、平台（巡查系统）“五项保障”及等相关内容。
    2.明确纳管边界。一是临时建设工程依据《厦门市临时建设批后监管工作规程》等相关规定进行监管。二是工业厂区、学校、医院等特定区域内部进行的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巡查人员不容易进入安全监管，建设单位或者业主要主动配合纳管工作。
3.落实基层减负。一是删除了村（居）开展日常安全巡查和负责收集汇总本村（居）登记信息和巡查信息，建立作业台账的工作，确实为基层网格人员减负。二是社区网格员主要发挥纳管日常巡查“带路”和发现问题“吹哨”作用，不涉及专业技术隐患排查。三是明确专职安全员巡查要求，纳管日常巡查应由属地镇（街）购买专业技术人员实施，不得将日常安全巡查工作违规下放社区网格员，加重社区网格员工作负担。
4.明确纳管职责。一是区政府负责全面落实机构、制度、经费、执法、平台（巡查系统）“五项保障”。二是区政府制定实施细则，进一步明确区级部门职责分工，定期例会、会商研判、执法处置等工作机制。三是各区根据实际建立各自的日常巡查系统，通过信息化手段加强日常安全巡查。

四、征求意见情况
本修订办法先后三轮广泛征求各区政府及相关部门（共34家）意见。第三轮征求意见后，4家反馈了9条修改意见，29家反馈无意见。其中采纳了5条，部分采纳4条。根据市政府办公厅要求及相关规定，2024年9月13日，市住建局将《纳管办法（修订稿）》在厦门市住房和建设局官网“公众参与/民意征集”版块公开征求公众意见，征集意见时间为9月13日至9月23日。截止目前，市住建局未收到反馈意见。
五、公平竞争审查情况
本修订办法9月20日报市市场监管局进行公平竞争审查，9月29日收到《厦门市公平竞争审查第三方独立审查专家意见书》，提出3条修改建议，均已采纳，审查意见为未发现违反公平竞争审查标准的条款，总体评价为不违反公平竞争审查标准。

六、需要提请会议研究决定的事项
现拟将《厦门市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安全生产纳管办法（修订稿）》提请合法性审核后报集体会议研究。如无不妥，拟提交上级审核，建议以市政府办公厅名义印发。


